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景德镇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规范和完善我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，确保津贴发放精准、及时、便民，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景德镇市民政局、景德镇市财政局联合起草了《景德镇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一、制定背景
高龄津贴制度是国家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保障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、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。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，规范我市高龄津贴发放管理，优化发放流程，提升发放效率与精准度，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，特制定本《办法》。
二、起草依据
主要依据《江西省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赣民规字〔2024〕5号）、《景德镇市民政局等14部门关于印发〈景德镇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（2023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景民字〔2023〕72号）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分五大部分，对发放对象、标准、流程、动态管理及工作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。
（一）第一部分明确发放对象与标准。《办法》规定，发放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、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。发放标准实行属地管理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财力状况和老年人规模分年龄段制定并动态调整，原则上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，鼓励有条件地区提高标准。所需资金按现有财政渠道保障。
（二）第二部分规范发放流程。《办法》优化设计了申请、审核审批、发放全流程。推行线上线下并行申请方式，线下可通过村（居）委会办理，线上可通过“赣服通”平台申请。明确村（居）委会、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级民政部门各级审核审批时限（各5个工作日内）。津贴原则上于每月20日前通过社保卡“一卡通”发放，符合条件的当月即开始计发。建立了自动调标、逾期追溯补发（一般不少于6个月，最长不超过2年）等便民机制。
（三）第三部分健全动态管理机制。《办法》要求建立主动发现机制，变“人找政策”为“政策找人”。完善资格认证体系，以线上自助认证为主，结合线下社会化服务和上门服务，每年至少认证一次。严格执行退出机制，对老年人去世或户籍迁出等情况，次月即停发并移出名单。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核查机制，对多发、错发资金予以追缴。
（四）第四部分细化工作要求。《办法》强调压实工作责任，财政部门需将资金纳入年度预算保障，民政部门履行主管职责。强化资金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、按月足额发放，严查违规违法行为。提出要推进“免申即享”，通过部门数据整合共享逐步实现。要求加强政策宣传，提升透明度和知晓率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